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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0-039 

债券代码：112628         债券简称：17 拓日债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 2019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拓日新能”）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 18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对问

询函所述事项进行了逐项认真自查，现就问询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主要有息负债余额 20.92 亿元（包括长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公司报告期内

发生利息费用 1.23 亿元，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157.54%。公司近三年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4.70%、9.48%、

11.65%，逐年上升。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0.96、0.82，

低于一般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从控股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拆入资金 1.87 亿元。 

（1）请结合主要有息负债规模、借款用途、现金流状况等，分析公司现有

负债水平是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或风险。 

（2）请结合行业公司情况、公司业务特征等，分析公司负债规模是否合理，

以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公司回复： 

（1）公司现有负债水平与短期偿债压力分析 

1、公司期末有息负债构成及增减变化如下表： 

公司 2019 年末有息负债为 20.92 亿元，规模较大，但是与 2018 年末的 23.05

亿元总体下降了 9.28%，特别是流动有息负债，2019 年末 15.06 亿元，占总体有

项目 2019年末(万元) 2018年末(万元) 增减变化（%） 

短期借款 135,050.00 156,000.00 -13.4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521.66 15,381.56 0.91 

长期借款 38,693.06 39,306.09 -1.56 

应付债券 19,886.78 19,847.82 0.20 

全部有息负债合计 209,150.50 230,535.47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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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负债的比率为 71.99%。而 2018 年末，流动有息负债为 17.14 亿元，占总体有

息负债的比率为 74.34%。与上年相比，2019 年流动的有息负债绝对值减少了 2.08

亿元，占比也下降 2.35 个百分点。说明公司 2019 年对有息负债的规模管控与长

短期负债的结构调整，已见成效。 

2、借款用途：公司借款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及光伏电站建设。 

3、现金流状况及公司短期偿债压力分析：公司 2019 年末，货币资金 47,410.63

万元，2019 年在不考虑其他经营性现金流入的情况下，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为 103,380.68 万元，合计 15.08 亿元，可以覆盖短期借款与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假定 2020 年仍然保持这一规模的情况下，公司虽存在一

定的短期偿债压力，但总体风险可控。 

（2）结合行业公司情况、公司业务特征等，关于公司负债规模合理性分析，

以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1、同行业负债情况如下表： 

2019年 福莱特 太阳能 爱旭股份 协鑫集成 向日葵 拓日新能 

资产负债率 51.95% 64.04% 68.58% 72.31% 75.25% 52.79% 

流动比率 1.00 1.24 0.64 0.79 1.22 0.96 

速动比率 0.89 1.22 0.57 0.66 1.03 0.82 

2、公司负债规模合理性分析：近年来，公司电站资产逐年增长，截至 2019

年底，光伏电站账面原值已达 28.37 亿元，但 2019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仍保持

在 52%，与行业内同行相比，负债比率仍属较低水平。电站资产的盈利非常稳定，

近年一直保持在 60%以上毛利，成为公司第一大营收和利润来源，也是公司重要

的经营性现金收入来源，负债规模相对合理且可控。    

3、公司 2020 年为缓解短期偿债压力，降低公司流动性风险，仍将采取的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3.1）强化公司内部管控，加强应收账款管理，落实各项指标，加强资金

回笼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2）提高光伏电站运维水平，提高发电效率。公司目前拥有光伏电站项

目规模超过 530MW(含合营按持股比例折算的光伏电站），国家电费中脱硫电价

部分全部能正常按月结算，电费中新能源补贴部分国家已加快了结算速度，公司

2019 年结算脱硫电费 13,846.49 万元，新能源补贴 7,699.04 万元，全年实际收到

电费共 21,545.53 万元。2020 年预计结算电费将保持较大幅度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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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司大力扩大出口业务，公司出口业务中一般是出货前收取全款，

只有少数长期稳定的客户会采取 LC 信用证结算，每年有 3 亿左右稳定的现金流

入； 

（3.4）公司各大生产基地的工业园区，一共 20 万平米的房产，溢价与增值

空间大，未来视情况实施房产抵押贷款，以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 

（3.5）继续争取政策性银行、各大合作商业银行的支持，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保证融资渠道的畅通； 

（3.6）继续调整公司长短期债务结构，除了争取各类银行支持外，适当引

入融资租赁，争取长期资金，延长还款期限，降低流动风险。报告期获得了青海

省农发行黄南州支行约 1 亿的 11 年期的专项贷款；广西融资租赁公司售后回租

业务融资 1 亿元；2020 年 3 月份，渤海银行宝安支行 3 年期中长期流动资金贷

款 1 亿元；有效缓解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问题二：年报显示，公司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17 亿元，较第三季度增

长 8.88%，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61.87 万元、

-21,564.75 万元，较第三季度分别下降 84.57%、445.64%。请结合第四季度经营

情况，说明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公司回复： 

（1）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17 亿元，较第三季度增长 8.88%，公司第四

季度净利润 461.87 万元，较第三季度下降 84.57%，其原因是： 

其一、主营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中晶体硅组件销

售比重较大，同时，由于光伏电站冬季日照时间短，北方冰雪天气频繁影响了电

站的发电表现，引起发电收入较前三季度下降。由于晶体硅组件毛利率较低，而

光伏发电收入的毛利高，主营业收入的结构变化，导致了第四季度在营业收入增

长的情况下，毛利额并未同步增长。第三季度毛利额为 8,479.43 万元，第四季度

实现毛利额为 8,325.36 万元；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构成变化如下表（单位：万元）： 

收入明细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占比（%） 2019年 10-12月 营业收入占比（%）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芯片及组件 22,547.55 30.60 14,146.33 44.64 

非晶硅太阳能电池芯片及组件 725.57 0.98 224.36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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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应用品 1,414.33 1.92 403.74 1.28 

平板式太阳能集热器 145.61 0.20 92.92 0.29 

光伏太阳能玻璃 13,898.25 18.86 5,844.99 18.44 

电费收入 32,695.35 44.36 8,262.65 26.07 

工程收入 1,071.31 1.45 1,351.94 4.27 

其他 1,200.99 1.63 1,363.31 4.30 

合计 73,698.96  31,690.23  

其二、第四季度各项减值计提增长较大。第四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815.01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 1,060.35 万元，而第三季度信用减值损失是-62.05 万元，资

产减值损失是-278.26 万元。第四季度信用减值损失增长的原因是第四季度应收

账款的增长，资产减值损失的增长原因是第四季度存货的增长，以及多晶硅原料

的下降引起的电池片及组件价格的下降。 

（2）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但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21,564.75 万元，较

第三季度下降 445.64%。其原因是： 

其一、第四季度时，根据审计机构意见，将报告期收到股东公司的短期拆借

款 1.06 亿元，由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重分类到融资活动收到的现金

流入； 

其二、第四季度支付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了 1.45 亿元，导

致经营现金流净额大幅减少。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上述回复，并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了复核，回复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问题三：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0.36 亿元，同比增

长 9.54%，但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97%。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当期营

业收入 98.30%。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 658.48 万元，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 5.56%。按欠款方归集前五名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 7.76 亿元，占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70.74%。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高达 155 天、267 天、338

天。                             

（1）请结合报告期内销售及信用信用政策变化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增长速

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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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结合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往期计提情况等，说明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分析说明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 

（3）年报“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部分显示，公司将应收账款划分为

“采用账龄分析法对应收账款计提的信用损失”和“其他组合”两种组合。请

说明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披露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否与前述会

计政策保持一致，并说明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4）请说明前五名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账龄、坏账计提

等，并说明公司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销售及信用政策变化情况，应收账款增长速度大于营业收入

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内销售及信用政策变化情况：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0.36 亿元，同比增长 9.54%，但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97%。公司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占当期营业收入 98.30%。公司报告期销售与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2、应收账款增长速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是：一方

面，由于公司并网电站规模的增加，发电收入同比实现增长 15.56%，但国补延

迟发放造成应收电费的增加。应收供电局的电费年末为 7.12 亿元，较上年末的

4.81 亿元，增长了 2.31 亿元，增长比为 48.02%。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应收坏账

风险和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公司优先承接资金周转快的订单，大幅减少承接需

长期或大额的垫资订单，信用政策有所收紧，主营业务因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下

降。报告期除应收电费增长外，其他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账款均实现下降。 

（2）结合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往期计提情况等，分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说

明。 

1、公司往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应收账款计提充分的说明： 

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种类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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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88,949.39 88.23 4,248.65 4.78 84,700.75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但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11,869.05 11.77 1,996.33 16.82 9,872.72 

合计 100,818.44 100.00 6,244.98 6.19 94,573.46 

（1）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5,761.37 788.07 5.00% 

1－2 年 9,002.51 900.25 10.00% 

2－3 年 812.31 243.69 30.00% 

3－4 年 1,508.51 754.25 50.00% 

4－5 年 405.87 324.70 80.00% 

5 年以上 1,237.68 1,237.68 100.00% 

合计 28,728.25 4,248.65  

（2）组合中，按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 
期末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理由 

供电局 48,083.84  ---  国家信用担保无坏账风险 

榆林市横山区民智新

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12,137.30   ---    测试无信用风险 

合计 60,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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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合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公司 2019 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表： 

种类 

期末余额（万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89,425.38  81.52  4,511.36  5.04  84,914.01  

按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20,275.43  18.48  1,593.20  7.86  18,682.23  

合计 109,700.81  100.00  6,104.56  5.56  103,596.25  

（1）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如下： 

账龄 
期末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序号 应收账款内容 账面余额（万元） 坏账金额（万元） 计提比例（%） 理由 

1 
江苏磐石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6,419.64  641.96  10.00 诉讼有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 

2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

工程有限公司 
4,500.30  450.03  10.00 诉讼并有财产保全 

3 
上海孟弗斯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616.25  616.25  100.00 已破产 

4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0.17  80.17  100.00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未执

行，企业已列入失信执行人名

单 

5 ELINEX 196.73  196.73  100.00 账期五年以上，已找不到客户 

6 e-Netz Süd Hessen 55.96  11.19  20.00 

1-2 年账龄，因为受境外外汇率

波动影响，公司按正常的 1-2

年账龄的 2 倍计提 

合计 11,869.05  1,9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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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期末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8,100.77  405.04  5.00  

1－2 年 1,890.29  189.03  10.00  

2－3 年 5,600.12  1,680.04  30.00  

3－4 年 666.14  333.07  50.00  

4－5 年 346.42  277.14  80.00  

5 年以上 1,627.05  1,627.05  100.00  

合计 18,230.79  4,511.36  24.75  

（2）组合中，按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如下： 

单位 
期末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理由 

供电局 71,194.58  ---  国家信用担保无坏账风险 

合计 71,194.58      

    （3）组合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序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

元） 

坏账准备（万

元） 

计提比例

(%) 
说明 

1 
江苏磐石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6,419.64  -- -- 年报披露日已全额收回 

2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

有限公司 
4,500.30  450.03  10.00 另附说明（注 1） 

3 
榆林市横山区民智新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 
3,727.92  -- -- 另附说明（注 2） 

4 
格尔木华能拓日新能源

发电有限公司 
3,229.80  242.81  7.52 

此为公司其他关联客户，华能为大股

东，坏账风险较低，故降低了计提 比

例，只按公司预计损失计提。 

5 
南通中南工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271.36  -- -- 年报披露日已全额收回 

6 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 616.25  616.25  100.00 另附说明（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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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 

1）应收账款形成原因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电建河北公司”）以及环县绿能光伏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称“环县绿能公司”）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日公司”）

就光伏组件的买卖事宜签订了 1 份买卖合同，约定电建河北公司应按时向拓日公司付款，环县绿

能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庆阳能源化工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称“庆阳化工新能源公司”）

以其持有的环县绿能公司 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庆阳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庆阳

化工集团公司”）出具担保函就组件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拓日

公司已按时足额供货，但电建河北公司共计拖欠拓日公司组件货款 4,500.30 万元未付。 

2）最新进展 

拓日公司就电建河北公司拖欠的货款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南

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裁定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

（2018）粤 03 民初 3750 号。2019 年 7 月 2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电建河北公

司支付货款 4,500.30 万元并按年 15%的利息标准承担相应期间的违约金；环县绿能公司及庆阳

化工集团公司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环县绿能公司上诉至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此案件，拓日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

全，已足额冻结被告银行账户存款 6,380.60 万元。 

有限公司 

7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195.18  -- -- 

该客户信用度高，无逾期支付，截至

年报披露日，只留 126, 504元质保尾

款未收。 

8 ELINEX 176.08  176.08  100.00 账期五年以上，已找不到客户 

9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80.17  80.17  100.00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未执行，企

业已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10 e-Netz Süd Hessen 55.73  27.87  50.00 
账龄 2-3 年，考虑到汇率变动风险按

50%计提。 

11 
河北锐景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3.00  -- -- 有应付可以足额抵销，故不计提。 

合计 20,275.43  1,5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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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应收账款风险评估 

公司对本案向法院申请了全额诉讼财产保全，目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共计已足额冻结被告银行账户存款 6,380.60 万元；同时，公司采取了项目公司（环县绿能公司）

及国有控股企业（庆阳化工集团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以及项目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货物

所有权保留等全面并且可控的风险防范措施用以保障应收账款的回收，故对于电建河北公司的应

收账款，拓日公司认为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小，回收成功率高。因此电建河北公司将按照

10%计提坏账准备。 

注 2、榆林市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榆林市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为政府平台公司，有政府信用担保，公司承接的也是

该公司名下的扶贫电站，扶贫电站建设入由财政统一安排，根据合同约定：项目中标后，EPC

合同签订之日起支付 EPC 工程总额的 15%，竣工并具备并网条件时，支付 EPC 工程款总款的

15%，项目并网后，2019 年内支付 EPC 工程款总款的 40%，项目并网，2020 年内支付 EPC 工

程款总款的 30%。截至回函日，此笔工程款已收回 8,409.38 万元，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榆林横山

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账面余额为 3,727.92 万元，无逾期支付。至本回函日，该笔应收账款

已全部收回，无欠款。 

注 3、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应收账款形成原因 

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孟弗斯公司”）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称“拓日公司”）就光伏组件的买卖事宜签订了《江苏佳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屋顶

光伏发电项目多晶硅太阳能组件供货合同》。合同签订后，拓日公司已按时足额供货，但孟弗斯

公司共计拖欠拓日公司组件货款 616.25 万元未付。 

2）最新进展 

拓日公司（原告）诉孟弗斯公司、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18 粤 0305 民初 4596 号）,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开开庭审理,后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法院依法判决:（1）、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我司货款 591.04 万元；（2）、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 591.04 万元货款承担

一般保证责任；（3）、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我司支付违约金 125.40 万元。 

该判决已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生效，经过了上诉期，履行期，对方既没有上诉，也未履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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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确定的义务，我司于 2019 年 6 月初向南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受理（执行案号：2019 粤 0305 执 5430 号），经过南山法院的强制执行，未能执行

到财产，南山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裁定终止本次执行程序。 

3）关于应收账款风险评估 

孟弗斯公司已破产，公司未能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应收款回收风险很高，从稳健角度出发，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同行中与公司类似会计政策见下表： 

企业简称 信用风险组合名称 相关核算应收内容 金额（亿元） 计提比例 

协鑫集成 
应收账款-政府、电网单

位款项组合 2 

应收政府与电网单价

款项 
7.68 0 

东方日升 
应收款项组合 3：低风险

组合 
应收电网电费（含补） 1.14 0 

公司会计政策关于应收账款中应收电费未计提坏账准备与行业情况相符。 

3、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由于国补的延迟发放，加上以前年度榆林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为“榆林横山”）、江苏磐石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为“江苏磐石”）、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等几笔大额应收款未收回，近三年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大，所以应收账款周转率天数较高，是公司实际情况。

至本回函报告日，榆林横山、江苏磐石两笔合计金额 18,556.94 万元，已全款收

回。 

（3）公司将应收账款划分为“采用账龄分析法对应收账款计提的信用损失”

和“其他组合”两种组合。年报“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披露的应收账款

坏账计提是否与前述会计政策保持一致及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的说

明。 

依据本项问题（2）分析中得出结论，公司已严格按公司会计政策充分计提

了坏账准备并充分披露，两种组合类型详见本项问题中“公司 2019 年末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表”，会计政策保持了前后一致，且与行业中其他同行会计

政策相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4）前五名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包括欠款方名称、账龄、坏账计提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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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1、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如下表： 

2、公司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从上表看出，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集中度高，占公司全部应收账款的比例高

达 70.74%，除第五名江苏磐石为组件销售形成的历史应收账款外（公司已通过

司法诉讼，后经和解，已成功全额收回应收账款本息），前四名均为电网公司，

主要原因为公司近年来大力投资建设光伏电站，截止 2019 年末，共持有光伏电

站规模超过 500MW。由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存在较大缺口，国家未及时发放

拖欠的国补，导致应收电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这是整个光伏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为此，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和能

源局近年来多次出台政策，加快解决光伏补贴拖欠问题，包括推进可再生能源电

力配额及“绿证”强制交易工作等措施，但目前成效尚不明显，仍需国家相关部

委出台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不过由于应收电费属于国家信用，坏账风险极低。     

会计师核查意见： 

对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

元） 
账龄 

占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的比例(%) 

已计提坏

账准备 

榆林供电局 29,327.85 
1 年以内 16,954.34 万

元，剩下的 1-2 年 
26.73 ---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25,498.95 
1 年以内 13,007.90 万

元，剩下的 1-2 年 
23.24 ---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渭南供电公司 
9,158.68 

1 年以内 4,814.77 万元，

剩下的 1-2 年 
8.35 ---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 7,209.11 
1 年以内 4,993.62 万元，

剩下的 1-2 年 
6.57 --- 

江苏磐石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6,419.64 3-4 年 5.85 --- 

合计 77,614.23  70.74 --- 



 13 

1、了解并评价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

性，执行控制测试，评价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将公司关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的制定是否存在偏向，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合理

性； 

3、分析各项应收账款的账龄构成，结合公司 2019 年度客户销售结构及应收

账款信用账期、客户信用背景、经营状况、历史坏账率、期后回款情况，评价管

理层本期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适当，尤其是大额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 

4、检查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应收账款相关支持性文件，评估管理层计

提减值损失的合理性； 

5、对前五名应收款项进行检查复核，取得并核对相关合同、发票、结算单

等应收款项确认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披露和列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问题四：年报显示，2018年及 2019年度，公司研发投入的金额分别为 6,957.84

万元、6,469.79 万元，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分别为 6,561.50 万元、5,849.90 万

元，资本化支出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分别为 94.30%、90.42%。请公司： 

（1）结合研发人员数量、研发项目情况、目前已取得的研发成果以及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比例等，说明公司研发投入是否与公司主要业务及产

品的技术需求相匹配。 

（2）结合各研发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展、目前所处阶段、研发支出资本化的

条件和确认时点等，说明近两年资本化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

过资本化调节利润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研发人员数量、研发项目情况、目前已取得的研发成果以及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比例等，说明公司研发投入是否与公司主要业务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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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技术需求相匹配。 

1、公司近两年研发人员数量、研发投入金额及资本化情况如下表：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172 186 -7.53%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7.01% 14.87% 2.14% 

研发投入金额（万元） 6,469.79  6,957.84  -7.0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6.14% 6.21% -0.07%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万元） 5,849.90  6,561.50  -10.85%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90.42% 94.30% -3.88% 

2、2018 年研发的具体项目明细金额及成果如下表： 

序号 研发项目 金额（万元） 已获得成果 

1 
EVA厚度对组件寿命以及功率的

影响 
992.26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2 改变配料方式提高玻璃成品率 967.22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3 
2.5 毫米玻璃钢化炉设备以及工艺

的研发 
801.47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4 
晶体硅电池芯片环保回收处理再

利用技术的研究 
468.52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5 15W 非晶系统 435.09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6 电池丝印两合一升级改造 386.66 

已获 4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610763638.X 

ZL201620987353.X 

ZL201620986190.3 

ZL201620978246.0 

7 
光伏太阳能电池用电极材料的研

究与开发 
292.46 

已获 7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721409777.9 

ZL201721409801.9 

ZL201721409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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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721409971.7 

ZL201621488972.0 

ZL201721411134.8 

ZL201721410534.7 

8 在线改切机研发项目 243.75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9 新型切片机项目研发 243.33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0 表面清洗机研发项目 222.88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1 倒角机研发项目 219.23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2 注塑自动化研发 175.23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3 
长石在超白压延玻璃中的切换应

用 
 127.66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4 
PECVD 法沉积三氧化二铝钝化膜

工艺技术的研究 
 124.11  

已获 1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410704753.0 

15 
改善压延洗辊水质质量对压延辊

及玻璃质量的影响 
 116.50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6 村级分布式电站研发  103.51  
已获 1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811244259.5 

17 翻板机研发项目  76.57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8 移载设备研发项目  58.56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9 双玻晶体硅光伏组件  53.61  
已获 1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810368868.5 

20 太阳能强力灭蚊灯  50.22  
已获 1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821641537.6 

21 光伏车棚  49.07  
已获 1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820164950.1 

22 
晶体硅电池芯片环保回收处理再

利用技术的研究等其他项目 
 353.59  

已获 1 项专利， 

专利证书号码如下：ZL201521139275.X 

ZL201420258026.1 ZL201621039303.5 

ZL201420869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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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6,561.50   

3、2019 年的研发的具体项目明细金额及成果如下表： 

序号 研发项目 金额（万元） 已获得成果 

1 
2.5 毫米玻璃钢化炉设备以及工艺

的研发 
620.87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810008128 

2 
EVA厚度对组件寿命以及功率的

影响 
421.15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3 
黑硅太阳能电池关键技术的研发

及产业化 
362.22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4 镀膜烘干炉研发项目 354.06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420785580.5 

5 光伏太阳能半片组件 350.66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6 磨洗循环水池研发项目 340.82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620720883.8 

7 
一种太阳能电池片加工方法专利

（ZL201510695955.8）转化项目 
307.13 

已获 4 项专利，证书号：

ZL201310509421.2；ZL201510695955.8；

ZL201621320765.4；ZL201621382085.5 

8 二次硅料再利用技术工艺的研究 291.45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9 光伏太阳能叠瓦组件 255.88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0 边框的切割机升级改造 238.81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520905597.4 

11 新型自动排片设备研发 210.04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921612315.6 

12 晶体硅升降流水线技改研发项目 193.98 

已获 2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220540538.8 

ZL201820004914.9 

13 预热炉研发项目 190.28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921634516.6 

14 流水线同步轮改造研发项目 172.58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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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洗机水箱加热管改造研发项目 163.42 

已获 2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821920565.1 

ZL201821085498.6 

16 玻璃打孔机 158.58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910914955 

17 
硝酸钠颗粒度大小的切换对玻璃

质量的影响 
133.30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8 连续直拉单晶技术的研发 132.98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19 活化水系统改造研发项目 124.69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20 挫角机的升级改造 90.84 
已获 1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921611826.6 

21 2.0 厚度玻璃生产研发 81.19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22 全自动装框机研发项目 78.08 

已获 3 项专利，专利证书： 

ZL201521109964.6 

ZL201620260155.3 

ZL201821084173.6 

23 固化炉传送带升级研发项目 60.28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24 
PERC 电池沉积三氧化二铝专用

设备的研制 
59.13 

已获 3 个专利证书，证书号：

ZL201821734818.6；ZL201821734680.X；

ZL201821731240.9 

25 
PERC 太阳电池关键设备及其工

艺技术的研究 
55.84 

已获 3 个专利证书，证书号：

ZL201821744909.8；ZL201821734827.5；

ZL201821731240.9 

26 玻璃镀膜双镀工艺研发 53.71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27 
太阳能便携折叠充电系统等其他

研发项目 
347.93 非专利生产工艺技术 

 合  计 5,849.90  

（2）结合各研发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展、目前所处阶段、研发支出资本化的

条件和确认时点等，说明近两年资本化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

过资本化调节利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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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从事光伏相关技术的研发，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研

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1.1、研究阶段支出。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并理解它

们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主要是指为获取相关知识而进行的活动。考虑

到研究阶段的探索性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企业无法证明其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

益的无形资产的存在，因此，对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有关支出，

应当在发生时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 

1.2、开发阶段支出。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

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

料、装置、产品等，包括生产前或使用前的原型和模型的设计、建造和测试、小

试、中试和试生产设施等。 

考虑到进入开发阶段的研发项目往往形成成果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如果企

业能够证明开发支出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相关确认条件，则可将其确认为无形

资产。具体来讲，对于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了下列

条件的才能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否则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 

（a）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b）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c）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

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

有用性。 

（d）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e）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1.3、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应当在发生时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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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到上表所列的各研发项目，或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或产品，公

司均处于开发阶段，公司有能力完成转化生产力或形成产品对外销售，这些项目

的研发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予以资本化。 

3、从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其他上市公司资本化比例也不低，具体

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如下： 

时间 北方华创 中环股份 拓日新能 

2019 年 62.09% 57.91% 90.42% 

2018 年 59.78% 45.90% 94.30% 

公司资本化比例要高于同行，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3.1、公司为光伏行业全产业链公司，生产环节及供应链较长； 

3.2、公司所有生产工艺及技术均来源于自身原始积累； 

3.3、公司主要生产设备中高达 70%以上均由公司自身设计并制造，从未引

进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或生产流水线； 

3.4、公司所有专利均来源来自身研发，从未引进或受让其他外部专利。 

3.5、公司内部对开发阶段时点的确认相对更加严谨，公司对使用前的原型、

模型以至小试，此阶段段的费用或支出，都费用化处理了，未列入项目开发阶段。

公司内部的开发阶段是从中试前通过内部可行性论证后，立项开始。 

从上述分析看出，公司所进行的研发项目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技术攻

关与研发方向，其成果能迅速提升公司产品品质，降低成本，更好满足客户需求，

与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的技术需求相匹配，不存在利用资本化调节利润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对于开发支出资本化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了解公司与研发活动相关的会计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与

费用化的确认依据、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以及资本化确认的条件和时点

等；了解公司研发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主要业务环节；了解研发项目间费用的归

集、分配及会计核算相关的控制活动； 

检查研发项目的基本资料，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审批、测试报告、验



 20 

收报告等， 判断企业的研发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分析研发项目的基本资料，并询问公司研发技术人员与管理层，分析公司对

研发过程中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是否与研发项目具体流程一致，是否遵

循公司所处行业的惯例，是否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分析公司研发项目业务流程及业务模式，对研发支出在不同研发项目之间的

归集和分配方法的合理、合规性进行判断，同时关注归集与分配方法在不同会计

期间的一贯性； 

检查公司对研发项目符合研发支出资本化五项条件的判断是否合理，并与研

发项目基本资料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复核； 

检查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研发支出项目，分析其长期挂账的原因，询问研发

技术人员与管理层，分析长期挂账的研发支出项目是否符合资本化五项条件。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并基于我们为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工作，我

们认可公司对报告期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我们认为公司对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五：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 1.29 亿元，同比增长

273.49%，其中应付“往来款”1.26 亿元。请补充说明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的主

要原因以及应付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收款方、形成时间、具体交

易等。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向股东公司以及关联公司，短期拆

借入资金，以保证公司流动性。报告期末的其他应付款应付“往来款”余额如下： 

 

序号 单位 金额（万元） 往来内容 

1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386.39 拆借资金 

2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拆借资金 

3 汉中市科瑞思矿业有限公司 959.40 往来 

4 其他往来单位 1,097.10 往来 

 合计 12,6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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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应付款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余额是抵减其他应收款租房押金

13.61万元之后的余额，除租房押金外，无其他应收款项。 

具体拆借明细日期、借款期限及利率如下： 

关联方 
拆入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利率 

截止至报告期

末还款情况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8.12.27 2019.12.04 6.5250%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8.12.27 2019.12.17 6.5250%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01.04 2019.12.18 6.5250%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01.09 2019.12.19 6.5250%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01.11 2019.12.20 6.5250%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0.00 2019.01.11 2019.08.21 6.5250%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2019.06.30 2019.08.20 5.8725% 已归还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06.04 2020.06.04 6.600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0.00 2019.06.12 2020.06.12 6.600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00.00 2019.06.14 2020.06.14 6.600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12.06 2020.12.06 5.655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12.17 2020.12.17 5.655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12.18 2020.12.18 5.655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019.12.19 2020.12.19 5.6550% 未到期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00.00 2019.12.20 2020.12.20 5.6550% 未到期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2019.01.09 2019.06.28 6.5250% 已归还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2019.01.11 2019.06.28 6.5250% 已归还 

喀什东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2019.06.30 2020.06.30 5.8725% 未到期 

合计 18,700.00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上述回复，并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了复核，回复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问题六：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管理费用 9,654.86 万元，同比增长

20.11%，其中折旧项目同比增长 98.84%。公司近三年销售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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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19.73%、23.30%，呈逐年上升趋势。请说明报告期内管理费用，特别

是折旧费用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近三年销售期间费用率逐年上

升的主要原因。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 9,654.86 万元，同比增长 20.11%，其中折旧项目同比增

长 98.84%，增长原因是主要是青海拓日、乐山新天源、海西百瑞特三家分子公

司部分闲置产线与设备的折旧费用，按财务准则的要求计入了管理费用折旧项

目。 

(1)近三年期间费用发生额与期间费用率明细如下表： 

项目 2017年度（万元） 2018年度（万元） 2019年度（万元） 

销售费用 3,915.01 3,664.47 3,386.57 

管理费用 7,350.25 8,038.31 9,654.86 

研发费用 929.23 396.35 619.89 

财务费用 7,118.17 10,011.51 10,890.77 

合计 19,312.67 22,110.64 24,552.08 

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12.75% 19.73% 23.30% 

公司近三年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12.75%、19.73%、23.30%，确实呈逐年上升

趋势。从上表中看出，近三年期间费用率的上升主要是源于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

的逐年增长所引起。 

(2)近三年管理费用项目明细如下表： 

项目 2017年度（万元） 2018年度（万元） 2019年度（万元） 

职工薪酬 2,217.14  2,678.57  2,756.55  

物料耗用费用 63.93  191.03  75.20  

折旧 1,014.52  1,283.95  2,553.04  

聘请中介机构费用 204.94  54.06  337.05  

租金 421.30  401.32  362.53  

无形资产摊销 1,728.63  1,474.49  1,364.25  

办公费 185.85  99.92  83.30  

车辆费用 144.38  187.05  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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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招待费 56.95  75.25  112.66  

差旅费 154.01  168.61  144.35  

证券服务费 109.87  244.62  412.62  

通讯费用 31.31  49.74  20.37  

协会会费 19.76  20.50  16.56  

水电费 205.83  237.24  294.89  

咨询费 86.54  66.66  43.54  

其他 705.31  805.30  916.95  

合计 7,350.25  8,038.31  9,654.86  

从上表各年度管理费用项目明细看出，管理费用的逐年增长又主要是因为职

工薪酬、折旧、证券服务费等增长所致；职工薪酬的增长，是因物价上涨导致的

用工成本上涨所致。折旧费用增长，是由于公司收入下降，部分生产闲置设备增

加，引起相关折旧费用计入管理增加所致；证券服务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支付高

新投担保费用及服务费增加了 377 万元。 

(3) 近三年财务项目明细如下表： 

项目 2017年度（万元） 2018年度（万元） 2019年度（万元） 

利息支出 6,990.11  10,629.86  12,279.30  

减：利息收入 582.85  800.30  1,020.14  

汇兑损益 -204.99  -178.32  -447.55  

手续费及其他 915.89  360.26  79.16  

合计 7,118.17  10,011.51  10,890.77  

从上表各年度财务费用项目明细看出，财务费用的逐年增长又主要是因为利

息支出所影响所致。2018 年利息支出增长主要是公司为防范流动风险，增加融

资规模所致；2019 年增长主要是调整长短期债务结构，增加长期负债，引起融

资成本增加所致。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上述回复，并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了复核，回复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问题七：年报显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项目中“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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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现金”18,517.08 万元，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21.47%。请以列表方式说明

上述项目的明细及金额，并说明有关款项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大幅增长的合理

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支付的其他与经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年对比 

项目 本期金额（万元） 上期金额（万元） 

付现费用 3,251.79  6,193.60  

往来及其他 15,265.29  36,496.89  

合计 18,517.08  42,690.49  

从上表看出，公司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的有关的现金未出现大幅增长。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及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 明细 金额（万元） 备注 

1 往来及其他 定期存款 8,205.00  
以存单质押申请贷款或开具

承兑汇票 

2 往来及其他 票据保证金 4,350.00  
缴纳的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 

3 往来及其他 支付电建合同履约保证金 1,720.00   

4 往来及其他 汉中市科瑞思矿业有限公司 700.00  付往来款 

5 往来及其他 澄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120.00   

6 往来及其他 黄南州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保证金 50.00   

7 往来及其他 
浙江天音温州灵昆面投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保证金 
9.00   

8 往来及其他 其他 111.29   

 小计 15,265.29   

9 付现费用 运输费 1,611.62   

10 付现费用 水电费 273.99   

11 付现费用 聘请中介机构费用 267.54   

12 付现费用 维修费 153.93   

13 付现费用 佣金 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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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付现费用 广告展览 87.31   

15 付现费用 差旅费 63.90   

16 付现费用 办公费 52.21   

17 付现费用 车辆费用 50.05   

18 付现费用 手续费及其他 45.76   

19 付现费用 物料消耗 39.41   

20 付现费用 业务招待费 35.20   

21 付现费用 差旅费 33.93   

22 付现费用 专利费用 19.50   

23 付现费用 其他 417.05   

 小计 3,251.79   

合计 18,517.08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上述回复，并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了复核，回复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问题八：根据公司公告，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 40,943 万股，质押率为 73.92%，质押

比例较高。请说明控股股东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以及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所持

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质押期限、质押权人、融资金

额、融资用途、预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事项。 

公司回复：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所质押的股份，全部系用于为上市公司融资做为增信担保

措施，未用于股东自身融资，所获取的融资金额，全部用于了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截止 2019 年底，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累计的质押率为 73.92%，质押比例偏

高。不过，今年以来公司以及控股股东采取措施，包括与进出口行磋商变更部分

担保方式，以逐步降低控股股东的质押率，截止 2020 年 6 月底，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的整体质押率为 64.87%，控股股东奥欣的质押率为 56.09%，均呈逐

步降低的趋势。 

截止 2020 年 6 月末，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明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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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质人 

质押权

人 

质押起

始日期 

质押截

止日期 
质押股数 融资金额 

融资用

途 

预

警

线 

平

仓

线 

1 

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国家开

发银行

深圳分

行 

2014/0

6/11 

2024/06/

11 
4,000.00 10,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无 无 

2 

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高新投

集团有

限公司 

2020/0

4/27 

2021/04/

27 
2,205.00 5,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无 无 

3 

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深圳

分行 

2019/0

6/27 

2020/06/

27 
5,400.00 10,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2.41 2.22 

4 

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深圳

分行 

2019/1

1/06 

2020/11/

06 
4,550.00 8,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2.29 2.11 

5 

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深圳

分行 

2020/0

6/19 

2021/06/

19 
7,650.00 15,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2.55 2.35 

6 

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深圳

分行 

2020/0

6/24 

2021/06/

24 
3,600.00 7,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2.53 2.33 

7 陈五奎 

深圳市

高新投

集团有

限公司 

2020/0

5/11 

2021/05/

11 
2,188.00 5,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无 无 



 27 

8 

喀什东方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深圳

分行 

2019/0

7/24 

2020/07/

24 
5,800.00 10,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2.24 2.07 

9 

喀什东方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深圳

分行 

2019/1

1/14 

2020/11/

14 
6,000.00 10,000.00 

为公司

融资提

供担保 

2.17 2.00 

合计 36,559.00 7,000.00 -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销售及信用政策变化情况，应收账款增长速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往期计提情况等，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1）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如下：
	（2）组合中，按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如下：

	（3）组合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注1、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
	1）应收账款形成原因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电建河北公司”）以及环县绿能光伏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环县绿能公司”）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日公司”）就光伏组件的买卖事宜签订了1份买卖合同，约定电建河北公司应按时向拓日公司付款，环县绿能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庆阳能源化工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称“庆阳化工新能源公司”）以其持有的环县绿能公司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庆阳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庆阳化工集团公司”）出具担保函就组件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拓...
	2）最新进展
	拓日公司就电建河北公司拖欠的货款于2018年9月14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南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裁定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粤03民初3750号。2019年7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电建河北公司支付货款4,500.30万元并按年15%的利息标准承担相应期间的违约金；环县绿能公司及庆阳化工集团公司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环县绿能公司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此案件，拓日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
	3）关于应收账款风险评估
	公司对本案向法院申请了全额诉讼财产保全，目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计已足额冻结被告银行账户存款6,380.60万元；同时，公司采取了项目公司（环县绿能公司）及国有控股企业（庆阳化工集团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以及项目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货物所有权保留等全面并且可控的风险防范措施用以保障应收账款的回收，故对于电建河北公司的应收账款，拓日公司认为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小，回收成功率高。因此电建河北公司将按照10%计提坏账准备。
	注2、榆林市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榆林市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为政府平台公司，有政府信用担保，公司承接的也是该公司名下的扶贫电站，扶贫电站建设入由财政统一安排，根据合同约定：项目中标后，EPC合同签订之日起支付EPC工程总额的15%，竣工并具备并网条件时，支付EPC工程款总款的15%，项目并网后，2019年内支付EPC工程款总款的40%，项目并网，2020年内支付EPC工程款总款的30%。截至回函日，此笔工程款已收回8,409.38万元，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榆林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账面余额为3,727.92万元，无逾期...
	注3、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应收账款形成原因
	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孟弗斯公司”）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日公司”）就光伏组件的买卖事宜签订了《江苏佳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多晶硅太阳能组件供货合同》。合同签订后，拓日公司已按时足额供货，但孟弗斯公司共计拖欠拓日公司组件货款616.25万元未付。
	2）最新进展
	拓日公司（原告）诉孟弗斯公司、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305民初4596号）,于2018年2月2日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2018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后于2018年12月5日法院依法判决:（1）、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我司货款591.04万元；（2）、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591.04万元货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3）、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我司支付违约金125.40万元。
	该判决已于2019年4月28日生效，经过了上诉期，履行期，对方既没有上诉，也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我司于2019年6月初向南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执行案号：2019粤0305执5430号），经过南山法院的强制执行，未能执行到财产，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裁定终止本次执行程序。
	3）关于应收账款风险评估
	孟弗斯公司已破产，公司未能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应收款回收风险很高，从稳健角度出发，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 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同行中与公司类似会计政策见下表：
	公司会计政策关于应收账款中应收电费未计提坏账准备与行业情况相符。
	3、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由于国补的延迟发放，加上以前年度榆林横山区民智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为“榆林横山”）、江苏磐石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为“江苏磐石”）、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等几笔大额应收款未收回，近三年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大，所以应收账款周转率天数较高，是公司实际情况。至本回函报告日，榆林横山、江苏磐石两笔合计金额18,556.94万元，已全款收回。
	依据本项问题（2）分析中得出结论，公司已严格按公司会计政策充分计提了坏账准备并充分披露，两种组合类型详见本项问题中“公司2019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表”，会计政策保持了前后一致，且与行业中其他同行会计政策相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1、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如下表：
	2、 公司应收账款集中度较高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从上表看出，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集中度高，占公司全部应收账款的比例高达70.74%，除第五名江苏磐石为组件销售形成的历史应收账款外（公司已通过司法诉讼，后经和解，已成功全额收回应收账款本息），前四名均为电网公司，主要原因为公司近年来大力投资建设光伏电站，截止2019年末，共持有光伏电站规模超过500MW。由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存在较大缺口，国家未及时发放拖欠的国补，导致应收电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这是整个光伏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为此，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和能源局近年来多次出台政策，加快解决光伏补贴拖欠问题，包括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绿证”强制交易工作等措施，但目前成效尚不明显，仍需国家相关部委出台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不过由于应收电费属于国家信用，坏账风险极低。
	会计师核查意见：
	对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并评价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执行控制测试，评价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将公司关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制定是否存在偏向，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3、分析各项应收账款的账龄构成，结合公司2019年度客户销售结构及应收账款信用账期、客户信用背景、经营状况、历史坏账率、期后回款情况，评价管理层本期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适当，尤其是大额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4、检查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应收账款相关支持性文件，评估管理层计提减值损失的合理性；
	5、对前五名应收款项进行检查复核，取得并核对相关合同、发票、结算单等应收款项确认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披露和列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两年研发人员数量、研发投入金额及资本化情况如下表：
	2、2018年研发的具体项目明细金额及成果如下表：
	3、2019年的研发的具体项目明细金额及成果如下表：
	1、公司从事光伏相关技术的研发，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1.1、研究阶段支出。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并理解它们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主要是指为获取相关知识而进行的活动。考虑到研究阶段的探索性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企业无法证明其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的存在，因此，对于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有关支出，应当在发生时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
	1.2、开发阶段支出。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包括生产前或使用前的原型和模型的设计、建造和测试、小试、中试和试生产设施等。
	考虑到进入开发阶段的研发项目往往形成成果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如果企业能够证明开发支出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相关确认条件，则可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具体来讲，对于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了下列条件的才能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否则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
	（a）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b）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c）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d）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e）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1.3、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应当在发生时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
	2、具体到上表所列的各研发项目，或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或产品，公司均处于开发阶段，公司有能力完成转化生产力或形成产品对外销售，这些项目的研发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予以资本化。
	3、从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其他上市公司资本化比例也不低，具体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如下：
	公司资本化比例要高于同行，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3.1、公司为光伏行业全产业链公司，生产环节及供应链较长；
	3.2、公司所有生产工艺及技术均来源于自身原始积累；
	3.3、公司主要生产设备中高达70%以上均由公司自身设计并制造，从未引进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或生产流水线；
	3.4、公司所有专利均来源来自身研发，从未引进或受让其他外部专利。
	3.5、公司内部对开发阶段时点的确认相对更加严谨，公司对使用前的原型、模型以至小试，此阶段段的费用或支出，都费用化处理了，未列入项目开发阶段。公司内部的开发阶段是从中试前通过内部可行性论证后，立项开始。
	从上述分析看出，公司所进行的研发项目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技术攻关与研发方向，其成果能迅速提升公司产品品质，降低成本，更好满足客户需求，与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的技术需求相匹配，不存在利用资本化调节利润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对于开发支出资本化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了解公司与研发活动相关的会计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与费用化的确认依据、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以及资本化确认的条件和时点等；了解公司研发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主要业务环节；了解研发项目间费用的归集、分配及会计核算相关的控制活动；
	检查研发项目的基本资料，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审批、测试报告、验收报告等， 判断企业的研发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分析研发项目的基本资料，并询问公司研发技术人员与管理层，分析公司对研发过程中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是否与研发项目具体流程一致，是否遵循公司所处行业的惯例，是否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分析公司研发项目业务流程及业务模式，对研发支出在不同研发项目之间的归集和分配方法的合理、合规性进行判断，同时关注归集与分配方法在不同会计期间的一贯性；
	检查公司对研发项目符合研发支出资本化五项条件的判断是否合理，并与研发项目基本资料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复核；
	检查是否存在长期挂账的研发支出项目，分析其长期挂账的原因，询问研发技术人员与管理层，分析长期挂账的研发支出项目是否符合资本化五项条件。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并基于我们为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工作，我们认可公司对报告期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我们认为公司对于研发支出资本化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向股东公司以及关联公司，短期拆借入资金，以保证公司流动性。报告期末的其他应付款应付“往来款”余额如下：
	注：其他应付款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余额是抵减其他应收款租房押金13.61万元之后的余额，除租房押金外，无其他应收款项。
	具体拆借明细日期、借款期限及利率如下：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上述回复，并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了复核，回复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9,654.86万元，同比增长20.11%，其中折旧项目同比增长98.84%，增长原因是主要是青海拓日、乐山新天源、海西百瑞特三家分子公司部分闲置产线与设备的折旧费用，按财务准则的要求计入了管理费用折旧项目。
	(1)近三年期间费用发生额与期间费用率明细如下表：
	公司近三年期间费用率分别为12.75%、19.73%、23.30%，确实呈逐年上升趋势。从上表中看出，近三年期间费用率的上升主要是源于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的逐年增长所引起。
	(2)近三年管理费用项目明细如下表：
	从上表各年度管理费用项目明细看出，管理费用的逐年增长又主要是因为职工薪酬、折旧、证券服务费等增长所致；职工薪酬的增长，是因物价上涨导致的用工成本上涨所致。折旧费用增长，是由于公司收入下降，部分生产闲置设备增加，引起相关折旧费用计入管理增加所致；证券服务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支付高新投担保费用及服务费增加了377万元。
	(3) 近三年财务项目明细如下表：
	从上表各年度财务费用项目明细看出，财务费用的逐年增长又主要是因为利息支出所影响所致。2018年利息支出增长主要是公司为防范流动风险，增加融资规模所致；2019年增长主要是调整长短期债务结构，增加长期负债，引起融资成本增加所致。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上述回复，并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了复核，回复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回复：
	(1)、支付的其他与经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年对比
	从上表看出，公司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的有关的现金未出现大幅增长。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明细及金额如下：

	会计师核查意见：

